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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盈利警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項下之披露義務而
刊發。

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預期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的股東應佔淨利潤及基本每股收益與二零一零年同期比較
會大幅下降。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謹慎行事。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項下之披露義務而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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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
預期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的股東應佔淨利潤及基
本每股收益與二零一零年同期比較會大幅下降。根據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根據中國
企業會計準則編製），(i)本公司股東應佔的淨利潤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的約人民幣2,572百萬元下降至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
幣239百萬元，降幅約90.71%；及(ii)基本每股收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的約每股人民幣0.355元下降至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每股
人民幣0.033元。上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及燃料價格大幅上漲，且漲幅遠超本
公司鋼材價格的漲幅。

然而，根據未經審核的管理賬目（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i)本公司股東應佔
的淨利潤自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的約人民
幣（-178）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9百萬元；及(ii)基本每股收益自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的約每股人民幣（-0.025）
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同期的約每股人民幣0.003元。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公佈載有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截至二
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詳細財務資料的季度報告。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付吉會

執行董事兼董事會秘書

中國遼寧省鞍山市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曉剛 李世俊
楊 華 馬國強
陳 明 鄺志傑
于萬源
付吉會

* 僅供識別


